
◎◎法治短波

● 3月25日9时许，包头市青山交管大队特勤中队抓获一名二次酒驾使用假证的

司机国某，依法对其处以禁驾两年，行政拘留20日，罚款8000元的处罚。 （解裕涛）

● 3月25日上午，一名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散步时不慎走失，呼和浩特市公安

局110指挥中心接警后立即将老人的体貌特征等各项信息通知各个巡逻组，短短40分

钟后巡逻民警找到了走失老人并通知家属。 （艾文涛）

● 包头市土右旗一名临时聘任教师王某某因一时贪念和侥幸心理，在网吧盗走

一部苹果手机。案发后，王某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追悔莫及，积极退还被盗手机。3月

22日，王某某已被移送土右旗检察院审查逮捕。 （周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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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本报监督 呼和浩特供电局将简化业务办理流程
新报热线（首席记者

高志华） 3月27日，本报
融媒体刊发稿件《李先生：
电表过户为啥10多天办不
下来？》，对呼和浩特李先
生办理电表过户，因分管

领导不在要等10多天一事
进行了报道。28日下午，就
本报融媒体报道的问题，
呼和浩特供电局给本报发
来一份情况说明及回复函
称，呼和浩特供电局回民
区供电分局对此事进行了
认真核实调查，呼和浩特

供电局相关部门也在加紧
制定简化流程措施。

回复函中称：现已查
明，李先生在办理电表过
户时，于3月13日在海西路
客户服务中心填写了变更
用电申请表并提交了有关
证明文件。回民区供电分

局海西路客服中心工作人
员、分局技术室、分局分管
领导审批后走系统工作
票，进行业务变更。期间，
因分管领导外出培训未能
签字，致使李先生办理电
表过户未能及时审批。3月
26日，海西路客户服务中

心已经为李先生办理了电
表过户业务。回民区供电
分局高度重视《北方新报》
的报道，并向社会承诺，将
继续加强内部管理，提升
业务人员素质。经过此次
事件，呼和浩特供电局相
关部门也进行了认真研讨

和反思，正在研究进一步
简化业务办理流程措施，
能一次办理的事窗口即可
办理。同时，呼和浩特供电
局正在推出网上受理业
务，现正在调试，届时用户
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办理
类似业务。

◎◎热线追踪

新报讯（记者 艾文涛）

3月28日，经过前期大量的宣
传教育工作，首府交警开始
对行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
行为实施处罚，行人违法罚
款10元，电动车、自行车等非
机动车交通违法罚款20元。

当天上午，玉泉区交
管大队景区中队的交警在
大召附近的文庙街执法
时，短短1个多小时，就有
10多名行人和非机动车骑
行人因交通违法接受了处
罚。“您好，请下车，您交通
违法了……”10时许，一名
骑着电动自行车的男子被
交警拦下，“请您先出示身份

证，我们要进行比对。”随后，
交警使用配发的LTE对讲查
询一体机核实违法行为人
的身份证信息，核实无误之
后，交警利用警务通当场开
具违法处罚告知单，利用3G
迅速上传。罚单一式两份，交
警将其中一份交给了被处
罚人，并告知其在15天之内
到市区交警各个处罚点或
者通过交管12123手机APP
缴纳，如果逾期未缴纳会产
生滞纳金（滞纳金不超过罚
款本金），甚至影响个人信
用。

记者在现场看到，交通
违法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骑

行人都能够积极主动配合
交警执法，有的虽然没带身
份证，但是只要说出身份证
号或者姓名，交警也可以通
过模糊查询完成个人信息
的比对与录入。有的骑行人
甚至还不知道自己违法了，
当交警讲明其违法事实后，
被处罚人都表示愿意接受
处罚。采访中记者发现，交警
这样执法不仅能够治理行
人、非机动车交通违法乱象，
而且通过比对身份信息可
以发现网上在逃人员或者
吸毒人员等其他违法人员，
真正发挥一警多能，维护社
会治安。

新报鄂尔多斯讯（记

者 范亚康） 自称是国
安局的工作人员，读过警
校，还在部队享受着少校
待遇……记者3月25日从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安分
局了解到，东胜区公安分
局20日查获一起因非法持
有人民警察警用标志、证
件案，犯罪嫌疑人周某被
行政拘留5日。

3月16日，周某与在
网络游戏中相识的网友
袁某在对方老家重庆见
面，结伴在当地游玩几日
后，又一同于19日经西安
飞到鄂尔多斯约见另外
两名网友。20日11时许，
东胜区公安检查站警务

人员在对一辆大巴车例
行检查时，发现周某包内
携带人民警察证、手铐钥
匙以及军、警服装上的领
衔和胸徽等物品，情形可
疑，民警随即将同行的二
人带下车进一步调查。经
过核查，除了与周某身份
不符的人民警察证仿制
粗糙被明显分辨外，还有
一个机动车驾驶证A本
也系假证。

在东胜区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询问室内，周某
坦白了自己的行为。原
来，一切都是虚荣惹的
祸，周某这么做只是为了
在朋友面前吹牛更逼真。
他本是云南昆明一家汽

修厂的工作人员，为了见
网友有面子，便用假证为
自己“点缀”了这些身份
背景。

根据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法》 相关
规定，周某因非法持有
人民警察警用标志、证
件，被东胜区公安分局
予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
罚。警方提示，此案虽然
没有涉及常见的网络诈
骗，但是周某不论是出
于 何 种 目 的 的 身 份 伪
装，已经为与他人之后
的交往埋下了隐患。所
以，约见网友务必谨慎，
以免受骗产生财产损失
甚至危及人身安全。

新报热线（记者 顾

爽） 近日，家住呼和浩特
市回民区万达华府小区的
郭先生致电本报称，自己的
房子刚刚入住没几个月，就
发现地暖主管道有漏水现
象，而在修复过程中，物业
公司与负责修复的施工方
效率低下，工期长达一个月
之久，给业主日常居住带来
了不少烦恼。

3月26日，记者来到位
于万达华府的郭先生家
中。郭先生向记者表示，房
子2017年10月交付使用，
2019年2月15日，楼下的邻
居联系郭先生，称自家厨
房屋顶有漏水现象。“我当

时觉得应该是我家的地暖
管道出了问题，因为我装
修时改过分水阀，怕是当
时施工留下的隐患，所以
为了赶紧解决麻烦，不影
响邻里关系，我就自行找
工人挖开了对应楼板的地
面，结果没发现当时改动
的管道有漏水现象。”

郭先生表示，当时觉得
既然不是自己改动的管道
问题，那就是施工质量问
题，所以他决定找物业核实
解决。“2月23日，物业和施
工方的人来我家勘察情况，
看我改了分水阀之后就怀
疑是橱柜下面主管道接口
的问题，也没做什么检查，

就说是我单方面的原因。无
奈之下我拆除了橱柜及地
面瓷砖，然而发现主管道接
口并不漏水，于是我又多次
找物业与施工方，直到3月8
日物业和施工方才派工人
再次挖开地面，最后确认是
地暖主管道接头弯管没接
好造成漏水，于是做了地暖
管改接，暂时解决了漏水问
题。”

虽然解决了漏水问
题，但是后续情况却出乎
郭先生的意料，“地暖主管
道修复之后，物业和施工
方的人就走了，我多次问
及地面修复的问题，他们
表示要等两天，结果等了

好几天还没有人来修复，
我们全家还在房子里面
住，不能让厨房地面一直
这样下去，所以3月12日我
和物业沟通无果之后，就
在14日找了工人自行修
复，后来物业和施工方同
意支付橱柜修理和地面修
复人工费，一共600元。”

“厨房地面施工对我
的日常生活影响很大，没
通知物业之前就不说了，
但通知物业之后，从2月23
日到3月12日，这么多天的
时间处理不好这么小的问
题，最后还得我自行修复
地面，事情结束之后没有
任何歉意，只是给了600元

施工费。”郭先生表示，他
觉得物业和施工方对待业
主房屋出现的质量问题很
消极。

当日，记者找到负责
该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长
城物业。物业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小区内的房
屋还在维保期之内，按照
惯例业主发现有质量问题
应该第一时间通知物业，
由物业联络施工方，三方
同时到场进行勘察，弄清
权责之后签署协议，再决
定进一步修复方案。由于
郭先生擅自挖开地面之后
才通知物业人员，所以之
前的一切施工都应该由业

主自行承担，但是这部分
的人工费用施工方也同意
承担，并且已经支付给了
郭先生。至于工期问题，长
城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质量问题的确认需要时间
和工序，尤其是地暖和自
来水，修复完成之后也不
能立即恢复地面，而是要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确
认不再漏水之后再封闭处
理。郭先生家里的主管道
修复之后，是因为施工方
的工作人员临时有事，并
且事先告知郭先生等两天
就恢复地面，但郭先生表
示时间太久等不了，自己
就先行恢复了地面。

地暖漏水处理难 郭先生质疑万达华府物业态度消极

周某非法持有警察证件被行拘5日首府交警：行人违法罚10元 非机动车罚20元

交警开具罚的款单

3月28日上午，在文庙街，短短1个多小时，

就有10多人交通违法。摄影/本报记者 艾文涛


